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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认定 
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临沧市农业农村局 7 部门印发的《临沧市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

龙头企业认定和运行监测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临农发〔2022〕232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长期有效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1. 企业组织形式。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依法设立的以农产品加

工或流通为主业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。包括国有、集体、私

营企业以及中外合资经营、外商独资企业，直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

门登记开办的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等。

2. 企业主营业务。企业生产经营中农产品生产、加工、流通的

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 40% 以上。

3. 企业规模。加工、流通企业总资产规模在 300 万元以上，固

定资产规模在 200 万元以上，年销售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；种植、

养殖企业总资产规模在 200 万元以上，固定资产规模在 100 万元以

上，年销售收入在 200 万元以上；农产品交易市场年交易额在 1 亿

元以上。对从事市场前景好，发展潜力大的新兴产业开发的企业，

企业创建前 3 年规模标准可以适当降低。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年交

易规模 1 亿元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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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企业效益。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应高于现行一年期银行贷款

基准利率。

5.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。企业应依法缴纳国家规定的有关税费，

无涉税违法行为。企业应不欠职工工资、不欠社会保险费。

6. 企业负债与信用。企业资产负债率低于 70%，企业近 3 年内

无银行不良信用记录。

7. 企业带动能力。通过建立可靠、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

户的数量一般应达到 400 户以上，从事种植业、养殖业的企业，带

动农户 500 户以上，户均增收 600 元以上；从事加工、运销的企业，

带动农户 800 户以上，户均年增收 1000 元以上。

8.对目前规模不是很大，但符合产业发展方向、发展潜力较大，

属于扶优做大的企业，并且能充分发挥当地资源优势，具有较强的

科技创新能力和可扶持发展能力，主营产品外向度高，市场前景好

的企业，也可纳入市级重点龙头企业加以扶持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.财务审计报告；2.企业信用报告；3.资信证明；4.税务证明；

5.带动农户证明；6.质量安全证明；7.企业营业执照等相关证书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企业

于每年 4 月向所在地的县

（区）农业产业化经营主

管部门（农业部门）提交

申报材料

县（区）农业产业化经营

主管部门（农业部门）受

理（企业是否符合条件、

材料是否齐全）

市农业产业化经营协调

领导小组办公室初审

征求市农业产业化经营

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

意见

拟认定名单公示下发认定文件，颁发牌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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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时限：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备的情况下，从申报

至办结 3 个月。

联系电话：临沧市农业农村局发展规划与乡村产业发展科，

0883-2125308。


